附件4
2020年度“直通车”专项职称评审申报参考专业

	建筑工程
	建筑工程、建筑设计（建筑学）、城市规划（城乡规划）、建筑结构（工民建）、给水排水、建筑电气、暖通空调、园林绿化、市政工程、工程管理、建筑施工、概预算（工程造价）、岩土工程、工程测量、建筑装饰装修、建筑施工安装

	机械
	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汽车工程热处理、电器仪表、机电一体化、智能制造

	化工
	天然气化工、化工工艺、化学分析、理化检验

	采矿
	矿井设计与施工、采选矿、矿山机械与安全设计

	建材
	非金属制品、硅酸盐制品

	轻工
	食品与肉禽加工、酒、发酵、印刷、轻工机械

	水利电力
	水利水电工程、水文与水资源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输配电及用电工程、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

	环境工程
	环境工程、环境监测、环境保护

	林业工程
	林业

	交通运输
	道路与桥梁工程

	电子信息工程
	电子、电子仪器与测量、电子元器件

	土地地质测绘
	土地管理、水工环、地质测绘

	医药、医疗器械、生物制药

	质量、计量和标准化

	安全工程


